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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甬矽电子（宁波）股份有限公司

新增关联方及增加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

核查意见

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平安证券或保荐机构）作为甬矽电子

（宁波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甬矽电子或公司）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

转换公司债券（以下简称本次发行）的保荐机构，根据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

务管理办法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

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——规范运作》等有关规定，对甬矽电子新增关

联方及增加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情况进行了审慎核查，并发表本核查

意见，具体情况如下：

一、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

（一）新增关联方基本情况

甬矽电子收到原直接持有公司 5%以上股份的股东中意宁波生态园控股集团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中意控股）和监事岑漩女士的通知，宁波宇昌建设发展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宁波宇昌）于 2025 年 6 月 17 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。本

次登记完成后，中意控股全资子公司余姚市昌海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持有宁波宇

昌 100%的股份，监事岑漩女士担任宁波宇昌经理、董事长。根据《上海证券交

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》的规定，宁波宇昌成为公司新增关联方。

（二）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

1、公司董事会审议程序

为规范公司及公司子公司甬矽半导体（宁波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甬矽半

导体）因后续业务和新增关联方产生的关联交易，2025 年 6 月 17 日，公司召开

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，以全票同意通过了《关于新增关联方及增加 2025












